
「臺北市街頭藝人從事藝文展演活動管理辦法」草案 

法規影響評估報告 

一、法規必要性分析 

本府為管理臺北市街頭藝人於特定公共空間從事藝文活動並接

受打賞，於民國九十四年四月二十七日訂定發布「臺北市街頭藝人從

事藝文活動許可辦法」，並於一０七年四月一日訂定發布「臺北市街

頭藝人從事藝文活動管理要點」、於一０八年四月一日修正發布「臺

北市街頭藝人從事藝文活動申請許可審議作業要點」，據以執行申請

許可審議事宜。依前開辦法及要點，街頭藝人之管理採行許可制，街

頭藝人應通過審議委員會審議並經主管機關核發許可證後，始得於公

共空間進行展演。 

然考量國際間街頭表演多以尊重個人藝術自由與藝術喜好為出

發點，且民眾於公共空間藝文展演已為常態，故審議許可制之階段性

任務業已完成。因此，為打造多元城市藝文風貌，並使公共空間展演

制度更為友善，爰規劃將現行街頭展演之管理模式調整為登記制，由

本府文化局負責受理申請登記，而街頭藝人得否於各該場地進行展演，

則由各場地管理機關視各該場地之具體情形（例如所在位置是否為住

宅區或商業區附近等等），衡酌噪音、環境衛生、公共安全等考量因

素，自行決定是否予以許可開放展演、開放展演之場地範圍、展演類

別、展演項目等事項。本府文化局並建置相關平台，以促進公共空間

使用效率。 

此外，為友善民眾登記演出及促進區域合作，本市及新北市、基

隆市將進行北北基街頭藝人登記證合作，一百十年起於本市或新北市、

基隆市取得街頭藝人資格之民眾，得至三市(下稱北北基)公共空間申

請展演。為利民眾登記及後續實務工作，經召開北北基街頭藝人登記

制合作工作會議，就登記類別、項目、登記資格（如年齡限制、外國

人資格）及收費標準等統合標準，俾訂定本市草案。 

本管理辦法草案全文計十八條，其重點包含立法目的、主管機關、

用詞定義、主管機關得促成公共展演空間之提供、申請登記為本市街

頭藝人之資格及應檢附之文件、登記有效期限及登記費用、申請公共

展演空間使用許可應檢附之文件及資料、管理機關之權限、受理申請

之方式及委託條款、駁回使用申請或廢棄使用許可之情形、街頭藝人



未能如期使用場地時之通知義務及費用退還、原住民權益、公共展演

空間費用與保證金之收取、從事藝文活動展演時應遵守事項、展演活

動結束之復原作業、安全維護設施之設置及公共意外責任保險之投保、

主管機關得辦理街頭藝人交流及獎勵活動、書表格式之授權、過渡條

款、本辦法施行日期等。 

二、法規替代方案審視 

(一) 可否由民間自行處理： 

本辦法涉本市街頭藝人登記證收費標準、展演規定及允許其他

縣市街頭藝人於本市公共空間申請展演等事務，均須透過本自

治規則之訂定始得執行，尚非民間可自行處理之事務。 

(二) 有無其他替代方案及其利弊分析： 

本辦法規範街頭藝人於公共空間進行展演，具有打造多元城市

藝文風貌之意義，然因其性質上為公物之特別利用性質，故有

關之管理，應兼顧上開事項，無其他替代方案。 

三、法規影響對象評估 

(一) 過往民眾欲於本市公共空間展演前，須通過文化局審議取得許

可證後，方可於開放展演之公共空間進行演出，本辦法訂定後，

民眾僅需提供相關申請資料取得登記證後，即可向公共空間提

出展演申請，簡化行政流程，亦降低民眾展演門檻。另本辦法

明定個人登記費用、變更展演類別費用及身心障礙、低收入戶

資格者免徵費用，供申請登記證之民眾有所依循。 

(二) 採登記制後改由各場地管理機關自行決定場地是否開放街頭

藝人展演、開放展演之場地範圍、展演類別、展演項目等事項，

文化局亦建置相關管理平台供本市場地機關運用(如相關違規

紀錄登載共享資訊、場地抽籤系統等)，公共空間管理機關得

以更直接進行有效管理。 

(三) 推動跨縣市合作，取得經本局公告之其他合作縣市街頭藝人資

格者，得依本市相關規定於公共展演空間申請從事收費性藝文

展演活動，民眾於任一合作縣市取得街頭藝人資格即可於合作

縣市展演，免於多地奔波。 

(四) 為保障原住民族申請展演之權益，爰明定公共展演空間管理機

關應參酌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之精神，保留一定比例之展演

機會予原住民。 



四、法規預期效益分析 

(一) 民眾守法成本：民眾需繳納一次登記證之行政規費(效期二年)，

得於一地登記三地展演。 

(二) 機關執法成本：公共展演空間管理機關須負擔管理人力成本、

文化局亦須負擔系統平台建置成本。 

(三) 法規預期效益可否正當化其成本： 

1. 可，本辦法期能提高民眾於公共展演空間演出之彈性並增

加展演多樣性： 

過往民眾須經由審議許可認證方能於街頭演出，現取消審

議許可，民眾只要隨時隨地上網申辦取得登記證後便能前

往公共展演空間申請演出，亦能依照己身的展演專長尋找

適合演出的公共展演空間進行申請，個別場地管理機關得

視其場地特性及申請展演之項目類別予以開放演出，不受

過往單一許可類別項目限制(例以往嚴格禁止火舞演出，現

若場地管理機關視其場地範圍大小適宜便能開放火舞演

出)，從而增加展演的多元豐富性。 

2. 可，本辦法期能活絡本市公共展演空間： 

相較於過往審議制，本辦法藉由鬆綁門檻限制，鼓勵本市藝

文活動多元發展，促使藝術文化融入民眾生活，豐富本市公

共展演空間人文風貌。 

3. 可，本辦法可降低民眾時間及規費成本： 

民眾僅需上網登記取得登記證，繳納行政規費新臺幣二百

元，效期二年，鬆綁過往審議地點及時間的限制，亦減省民

眾以往每年許可審議制之報名規費(個人五百元，團體一千

元)、多地奔波(各縣市分別舉辦審議)等取證成本。 

五、公開諮詢程序 

  本辦法（草案）業依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五十四條規定，於一０九

年八月十三日刊登臺北市政府公報一０九年第一五三期預告，預告期

滿無具體意見。 
 


